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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4〕42 号 

──────────────────────── 

 

 

 

关于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

注册会计师倪一琳、唐成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当事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2022 年度审计机构。 

倪一琳，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2022 年年度报告审计

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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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成，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2022 年年度报告审计

注册会计师。 

 

一、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关于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倪一琳、唐成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沪证监决〔2024〕78 号）查明的事实，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作为中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2022 年度审计机构，注册会计

师倪一琳、唐成作为公司 2020 年、2022 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

计师，存在以下审计职责履行不到位的情形。 

（一）2022 年年度报告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到位。未充分

执行关键审计事项应对程序，包括未充分测试和评价金融工具估

值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未充分复核专家工作所涉

及的评价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评估方法和重要假设的合理

性和相关性，未充分复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相关参数

披露完整性。 

二是对子公司广东高空风能技术有限公司执行的审计程序

不到位。未充分关注并了解交易对手方经营状态显示异常的原因；

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了解往来款询证函回函地址与发函地址

不符的原因；审计底稿未见对个别客户收入确认获取充分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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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三是自行车销售相关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第一，内部控制

相关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未充分了解自行车相关销售流程的单

据流转过程，并恰当执行控制测试；未对销售和收款循环中的对

账和调节、计提坏账准备及核销坏账部分执行充分测试。第二，

实质性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收入分析性复核程序执行不到位，

未分析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未对应收账款函证保持控制。

审计底稿显示，部分函证回函邮寄日期晚于审计报告日期，且其

中 8 份回函寄至公司。 

（二）2020 年年度报告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是未充分评估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估值的合理

性。在复核公司对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估计时，对

于个别按照账面净资产计量公允价值的金融资产，未充分关注并

评价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二是利用专家工作不到位。未见评价外聘评估专家的胜任能

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也未对外聘评估专家的工作进行充分复

核。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21 号——

利用专家的工作》（2022）第十三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421 号——利用专家的工作》（2010）第十条、第十三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审计证据》（2016）

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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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2022）第十四条，《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

作的基本要求》（2022）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312 号——函证》（2010）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

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11 号——通过了解被审计

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2019）第十五条、第

十六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3 号——分析程序》

（2010）第七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1 号——审

计会计估计（包括公允价值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2010）第

十八条的要求。 

二、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 

（一）责任认定 

立信所及注册会计师倪一琳、唐成在执行公司 2020 年、2022

年年度报告审计项目过程中，存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函证、

收入、利用专家工作等相关审计程序不到位的情况。上述行为违

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以

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4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第 1.4 条、

第 12.1.2 条等有关规定。 

（二）监管措施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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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修订）》第 16.1 条、《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

第 13.2.2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

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作出如下监管措

施决定： 

对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2022 年度审计机构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倪一琳、

唐成予以监管警示。 

请立信所及相关会计师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

整改，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就相关项目的审计风险进

行深入排查，举一反三，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审

计执业质量。请立信所在收到决定书后一个月内，向本所提交经

首席合伙人、总所质控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引以为戒，在从事信息披露

等活动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勤勉尽责，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所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4 年 7 月 16 日 

 


